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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
体记者 肖雅文）“我
需要办理居住证签注，
但是相关材料忘在老
家了，居住证马上又要
过期。”昨日，刘先生通
过“郑好办”APP进行居
住证签注预办理，解了
燃眉之急。据了解，居
住证使用日期满11个月
且不超过18个月均可通
过“郑好办”APP预办
理，而此前，居住证签
注需要本人持多种材
料线下办理。

“郑好办”APP居住
证签注预办理事项，共
提供 12 种办事情形。
其中办理房屋租赁备案
满半年、缴纳社保满半
年、取得营业执照满半
年、配偶为郑州户籍、购
房满半年（使用不动产
权证办理）、购房满半年
（使用购房合同办理）存
量房、购房满半年（使用
购房合同办理）商品房、
取得高层次人才证书、
在校在籍就读满半年
（中小学）等 9种场景，
可“零材料”办理居住证
签注。

其他 3种场景下，

办理居住证签注则需要
提交相应材料，其中，居
住在单位内部，需住宿
证明、劳动合同/劳动关
系两个材料；居住在亲
属房屋，需上传房主二
代居民身份证、房主不
动产权证或购房合同、
亲属关系证明三个材
料；学校就读人员办，需
上传学生证、住宿证明
两个材料。

如何办理？市民
在办理居住证签注事
项时，可选择“郑好办”
APP或“警民通”微信公
众号，进入相应专区，
选择自身所满足的办
事情形，填写相关信
息，点击提交，即可完
成居住证签注预办理
申请。公安部门会对
群众提交的申请信息
进行审批，5个工作日
内即可办结并通过“郑
好办”及政务短信反馈
办理结果信息。需要
注意的是，群众收到审
批通过的信息后，需携
带居住证原件，去附近
的警务室或居住证自
助签注终端网点，完成
证件签注。

某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是“莲花”等系列注册
商标的商标权人，该公司生产
的“莲花”味精，经过长期、广
泛的市场宣传，已具有一定知
名度。

河南某产业有限公司在
其生产的味精商品使用“芯莲
花”标识，并采用与某健康产
业公司近似的包装。郑州市

惠济区某商行将核准注册的
“鑫莲芯”商标，使用在由河南
某产业公司生产的味精产品
上，并予以销售。

某健康产业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河南某产业公司和某
商行停止侵权行为，并赔偿其
经济损失200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河
南某产业公司的行为构成商

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某商
行对河南某产业公司的不正
当竞争行为共同承担法律责
任。判决河南某产业公司和某
商行停止侵权，河南某产业公
司赔偿某健康公司 80万元，
某商行在 20万元范围内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河南某产业
公司和某商行提起上诉，二审
法院经审理，维持一审判决。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
者 董艳竹）昨日，团省委、省
青联联合发文，对第 26届河
南青年五四奖章 32名个人、
15个集体给予表彰。其中，
“郑州发布”团队获评“河南青
年五四奖章集体”。

此次获得表彰的个人，
在防疫抗汛、乡村振兴、重大
战略、科研攻关等领域，用实
际行动践行了“请党放心，强
国有我”的青春誓言；获得表
彰的集体在国家及我省重要

建设领域、重点工程、创新创
造、处突应急等具有广泛社
会影响的重大活动中发挥了
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此次获评“河南青年五四
奖章集体”的“郑州发布”团
队，其负责的平台是郑州市委、
市政府官方新媒体平台。团队
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引领着
全体团员致力于为党委政府增
信释疑、凝心聚力，以“权威发
布，贴心服务”为工作宗旨，在
内容定位上，以权威发布、便民

服务、舆情引导、城市形象宣
传等为工作方向，迅速建立市
委、市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桥
梁，成为郑州市的网上舆论引
导阵地。尤其是在疫情期间，
“郑州发布”团队紧扣防疫要
点，紧跟疫情发展动态，权威
发声，有序发声，第一时间占
领舆论场，客观上打造了郑州
抗疫权威信息的主传播平台，
充分体现了党委政府公开透
明的良好形象，稳定了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定力和信心。

本报讯（郑报全媒
体记者 王红） 昨日，
郑州市医疗保障中心
发布通知，4月 27日起
至 6月 25日，全市启动
2022缴费年度职工基
本医疗（生育）保险缴
费工资集中申报，参保
单位申报的工资收入
情况应经职工本人签
字确认。

2022 缴费年度是
指 2022 年 7 月 1 日至
2023年 6月 30日。企
业单位、机关事业单位
应按所属社保缴费基

数规定进行申报，申报
内容为在职职工个人
2021年度月平均工资
收入。

缴费工资原则上
采取网上申报，网上统
一服务平台为“河南省
医疗保障公共服务平
台”。申报时，参保单
位可多次申报，系统以
最后一次申报数据为
准。若参保单位不具
备网上申报条件或遇
到疑难问题的，可到全
市各医保办事大厅现
场咨询、申报。

上“郑好办”APP
9种情形可“零材料”
申请预办理居住证签注

郑州市中院通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烧烤店老板网上诋毁同行
判赔3万元

王某系郑州市上街区某
烧烤店的经营者。

李某某从事烤面筋行
业，与王某具有竞争关系。
李某某利用网络平台公开
发布虚假信息及误导性信
息，对王某经营的烧烤店商

业信誉、商品声誉造成了一
定的负面影响。

王某提起诉讼，请求判令
李某某赔偿其经济损失 3万
元及合理开支2万元，并赔礼
道歉。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

定，李某某的行为构成商业
诋毁，系不正当竞争行为，判
决李某某停止不正当竞争行
为，并赔偿王某经济损失及
合理开支共计 3万元。李某
某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经审
理，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花花牛”既是河南某乳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
字号，亦是使用在酸奶等主
要经营产品上的商标。通过
其长期持续的市场经营及
广告宣传，“花花牛”品牌获
得了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和
美誉度。

某（天津）饮品有限公司
也以“花花牛”作为其企业字
号，并委托他人生产销售乳制
品饮料，且在产品包装上突出
使用“花花牛”文字。某乳业
公司诉至法院，要求某饮品公
司等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及
赔偿其损失50万元。

一审法院经审查认定，
某饮品公司行为侵害了某乳
业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行
为，判决某饮品公司赔偿某
乳业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
理开支共计 30万元，其他被
告承担连带责任。宣判后，
各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

烧烤店老板发帖诋毁同行，赔3万元

冒用“花花牛”，天津某公司被判赔30万元

“莲花”味精遭遇“芯莲花”、烧烤店老板网
上发帖诋毁同行、天津某饮品公司假冒河南
“花花牛”……昨日，郑州市中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对外通报2021年度郑州
市中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
案例。一起来看看其中的几起
案例。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

“郑州发布”团队获河南青年五四奖章

明起全市开始申报
职工医保缴费工资

“莲花”味精遭遇“芯莲花”，索赔200万元


